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 1 次会议决议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 2025年第 1次会议于 2025年 3月 27日上午 8:30在公司重庆分部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 年 3月 15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

式通知全体独立董事，公司应到独立董事 4人，实到独立董事 4人。本次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本议案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全体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以及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一致认为：2024 年度，

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的对外担保情况；2024 年度，公司没有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等情况。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

发展战略、盈利前景、未来资金使用需求、资产状况、市场环境、股东回报规划等因

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及《公司

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规定和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健康

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与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披露的情况一致，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违规的情形。同意将该报告提交董

事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本议案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建设内容及延期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

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